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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19-104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二级参股公司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二级参股公司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科锐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锐能源”）向郑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郑州航空

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港电力”）8%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1、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科锐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能源”）向

郑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兴港电力”）8%股权，转让价格为 24,156,097.19 元。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科锐能源所持兴港电力的股权比例将由 10%变更为 2%。 

2、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3、本次交易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0689351791 

住所：郑州航空港区护航路 16 号兴港大厦 

法定代表人：许永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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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878,3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05 月 13 日 

经营期限：自 2013 年 05 月 13 日至 2043 年 05 月 12 日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运营及公益设施建设、运营及出让；国有资产的重组、

转让、保值、增值管理；对实业投资，对公益项目投资；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土

地整理。 

交易对手方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亿元） 出资比例 

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50 33.58%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48 8.52% 

河南港中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2.10 25.16% 

河南港瑞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2.50 25.62% 

河南建信兴港新型城镇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25 4.84% 

郑州航空港郑港兴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0 2.28% 

合计 87.83 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0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104,059,186.54 54,125,564,511.45 

其中：应收账款 888,766,489.21 2,356,623.83 

负债总额 35,554,632,212.49 40,596,557,872.72 

净资产 13,549,426,974.05 13,529,006,638.73 

项目 2019 年 1-10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34,112,502.37 3,638,196,456.19 

利润总额 213,187,140.6 365,686,331.10 

净利润 149,125,320.1 265,099,265.13 

郑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前

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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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0XK0M9Y 

住所：郑州航空港鄱阳湖路与长安路交叉口润丰锦尚 2 号楼 5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强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05 月 04 日 

经营期限：自 2017 年 05 月 04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电力供应；电力购销及电力贸易；配售电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规划、建设、经营和管理电网相关的配售电业务；规划、建设跨区域输变

电和联网工程；电网经营和电力供应的科学研究、技术监督、技术开发；电力生

产调度信息通信、咨询服务；综合节能和用电咨询；高低压电气设备运行、维护、

检修；从事综合能源供应；用户节能及光纤通讯业务；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规划、建设运营分布式能源项目；充电桩建设、运营、

管理。 

2、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郑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30,600 51% 35,400 59%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7,400 29% 17,400 29% 

北京科锐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6,000 10% 1,200 2%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0% 6,000 10% 

合计 60,000 100% 6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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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0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6,987,537.83 340,093,886.88 

其中：应收账款 729,183.58 800,204.79 

负债总额 31,990,979.70 11,472,095.61 

净资产 444,996,558.13 328,621,791.27 

项目 2019 年 1-10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589,727.87 21,380,299.28 

利润总额 -6,795,233.14 -13,686,580.95 

净利润 -6,795,233.14 -13,686,580.95 

4、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及转让价格： 

根据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以 2019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郑州航

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其他股东

部分股权项目涉及的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300 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

估结论，具体评估结论如下：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

面价值为 45,764.45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078.75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44,685.70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47,720.37 万元，增值额为 3,034.67 万元，

增值率为 6.79%。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科锐能源向郑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转

让其持有的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 8%股权（其中 4%股权已实缴出资，4%

股权尚未实缴出资）的转让价格为 24,156,097.19 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北京科锐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与郑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简称甲方）：北京科锐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简称乙方）：郑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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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同意将持有的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 4%已实缴部分股权共（大

写）贰仟肆佰万元整（￥24,000,000.00）出资额，以（大写）贰仟肆佰壹拾伍万

陆仟零玖拾柒元壹角玖分（￥24,156,097.19）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

金额购买上述股权。对于甲方持有的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 4%未出资部

分的股权，甲方同意由乙方履行该部分的出资义务并享有该部分股权。 

2、双方同意，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先支付 50%

股权转让款共计（大写）壹仟贰佰零柒万捌仟零肆拾捌元陆角（￥12,078,048.60）

支付给甲方指定账户；待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

将剩余股权转让款共计（大写）壹仟贰佰零柒万捌仟零肆拾捌元伍角玖分

（￥12,078,048.59）支付给甲方指定账户。 

3、如乙方未按本补充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自违约之日起，乙方应按股

权转让款总额支付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乙方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 

4、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的真

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

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

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5、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

承担的义务，随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6、乙方承认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

责任。 

7、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

记后，乙方即成为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

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形，也不产生其他同业竞争等情形。

本次股权转让所得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北京科锐能

源管理有限公司不再委派人员担任兴港电力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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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全资子公司科锐能源最初投资兴港电力是为了深入参与到电力体制改革后的

配电与售电运营中，利用国家发改委规范开展增量配电业务的机会，积极开拓配

售电及综合能源服务领域的市场，现因科锐能源业务调整需要，转让部分股权以

收回部分投资款。兴港电力作为公司的二级参股公司，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郑

州航空港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支付能

力，本次股权转让不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业务调整需要转让二级参股公司兴

港电力部分股权，收回部分投资款，且交易定价合理，交易对手方财务及资信状

况良好，具有良好的支付能力，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

收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本次交易

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郑州航空港兴港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